
三大主粮进口连续超配额， 

警惕多重风险冲击我国粮食安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确保谷物基本

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020 年

以来，我国三大主粮进口持续超过关税配额，给粮食安全带来风险和

不确定性，亟须多措并举、综合发力，进一步稳定国内粮食生产，全

方位夯实粮食保供根基。

一、三大主粮进口全面持续超过配额

关税配额制度是 2001 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时明确保留

的贸易管理方式，实施农产品关税配额管理符合我国入世承诺和相关

世贸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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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农产品关税配额管理政策

我国入世后，为建立统一、公平、公正、透明、可预见和非

歧视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配额管理体制，2003 年制定《农产品进口

关税配额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其后进行了两次

修订。现行《办法》对小麦、玉米、大米等 7 类农产品进口实行

关税配额管理，且为全球配额。

为了防止粮食进口数额过大，冲击国内粮食安全，小麦、玉

米和大米三大主粮的关税配额总量，近年来保持稳定，分别为

963.6 万吨、720 万吨、532 万吨。配额内进口征收 1% 关税，配

额外进口征收 65% 关税。

（二）三大主粮超配额初显态常态化

2020 年之前，我国三大主粮关税配额一直没有足额用完；

2020 年，进口总量首次超过配额总量，小麦已连续 3 年、玉米已

连续 4 年进口总量超配额，初显常态化趋势。

从总体情况来看：小麦、玉米和大米三大主粮进口总量 2020

年达到 2 256.2 万吨，同比增长 108.4%，占配额的 101.8%，占

我国总产量、总消费量的比重分别为 3.7%、3.9%。近年来，三

大主粮进口总量稳定在 4 000 万吨左右，2021—2023 年分别为

4 308.38 万吨、3 677.48 万吨和 4 186.05 万吨，持续地超过配额。

2023 年三大主粮的进口总量，达到配额总量的 188.9%，占全国

总产量、总消费量的比重分别为 6.6%、6.5%。

从具体品种来看：

（1）小麦。我国小麦进口量 2020 年为 837.67 万吨，同比

增长 140.2%，占配额的 86.9%。2021 年首次超过配额，达到

976.99 万吨，占配额的 101.4% ；2022—2023 年持续增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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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为 995.99 万吨、1209.88 万吨。2023 年的进口量占配额的

125.6%，占全国小麦产量、消费量的比重分别为 8.9%、8.2%。

（2）玉米。我国玉米进口量 2020 年首次超过配额，达到

1 124.27 万吨，同比增长 134.5%，占配额的 156.1%。2021—

2023 年分别为 2 835.09 万吨、2 2062.11 万吨、2 712.95 万吨，

均大幅度超过配额。2023 年进口量，占配额的 376.8%，占全国

玉米总产量、消费量的比重分别为 9.4%、9.2%。

（3）大米。我国大米进口量 2021 年为 496.3 万吨，同比增长

68.7%，占配额的 93.3%。2022 年首次超过配额，达到 619.38

万吨，占配额的 116.4%，占产全国大米量、消费量的比重分别

为 3.0%、2.9%。2023 年大幅回落，为 263.22 万吨，占配额的

49.5%。

（三）超配额进口的主要原因

一是国内外粮价倒挂，国际粮价比较优势明显。2021—2022

年，小麦价格国内比国际分别高 0.29 元 / 斤、0.33 元 / 斤；2021—

2023 年，玉米价格国内比国际分别高 0.41 元 / 斤、0.30 元 / 斤、

0.50 元 / 斤， 大 米 价 格 国 内 比 国 际 分 别 高 0.78 元 / 斤、

0.14 元 / 斤、0.46 元 / 斤。小麦、玉米即使在配额外征收 65% 关

税的前提下，也未触及国内价格“天花板”；基于利益驱动，导

致超配额大量进口。

二是国内粮食供给不足，需要进口调剂余缺。2021—2023

年，我国小麦自给率（产量 / 国内需求量）分别为 93.34%、

93.26%、91.86%， 玉 米 自 给 率 分 别 为 90.58%、93.08%、

91.41%，大米自给率分别 98.82%、98.12%、99.50%。随着居民

食物消费结构的升级，玉米等饲料粮需求仍不断增加，粮食供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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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呈扩大态势。

三是国内粮食结构性短缺，诱发结构性进口弥补。目前，我

国粮食供求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如优质高筋小麦、优质大米生

产供给不足，需要通过进口调剂、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地满足

国内消费需求。

二、全面持续突破关税配额存在风险

在三大主粮全面持续突破关税配额，且小麦、玉米对外依存

度大幅高于国际警戒线的背景下，必须警惕多重风险冲击我国粮

食安全。

（一）可能诱发美国再次起诉风险

粮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也是大国博弈的重要筹码。虽然通

过高关税来确保国内粮食产业安全，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如

挪威、瑞士、日本等国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都非常高；然而，中

美两国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既有交流与合作，也有博弈与

竞争。

溯及以往，2016 年 12 月，美国在 WTO 起诉中国农产品关

税配额管理措施，称中国该措施严重限制了美国对中国的粮食出

口。2019 年 4 月，WTO 发布美国诉中国小麦、玉米、大米 3 种

农产品关税配额管理措施世贸争端案（DS517 案）专家组报告，

裁定美方获胜，认定中方有关关税配额管理措施违反加入 WTO

承诺。2020 年 2 月，中国通报已经全面执行了专家组报告的裁决

建议，完成了关税配额管理改革工作。另外，WTO 就美国诉中国

农业国内支持措施案（DS511）设立执行之诉专家组；2019 年 4

月，该案专家组报告通过，中方在合理执行期内通报已完成裁决

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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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入世以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向其国会提

交了 20 余份有关中国履行 WTO 规则情况报告，主题“换汤不换

药”，均重复指责“中国利用 WTO 漏洞，无视世贸规则”。今年 2

月，USTR 发布所谓《2023 年中国履行加入 WTO 承诺报告》，称

中国对小麦、玉米和大米关税配额的申请、分配和发放过程缺乏

透明度，并未充分履行“关税配额管理将符合其世贸组织义务”

承诺；中国对三大主粮市场价格支持似乎远超商定水平，造成价

格扭曲，导致竞争环境对美国农民不利；中国试图通过调整增值

税退税率来管理初级农产品进口等做法，给全球小麦、玉米和大

豆及其加工品市场造成了巨大扭曲和不确定性。近年来，随着中

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加剧，美国再次起诉我国的风险仍然存在，或

将随时触发。

（二）影响国内粮食持续稳定生产

粮食进口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粮食进口不仅能够“余

缺调剂”和“品种调剂”，而且可有效弥补粮食结构性短缺，更

是成为国内粮食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粮食进口一旦

买顺手、吃顺嘴，如果遭遇粮食战就很危险，“闹粮荒”具有无

限放大效应，特别是拥有 14 亿人口的中国，后果甚至难以想象。

近年来，我国“要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摆在首位”，千

方百计地持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023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

1.39 万亿斤，实现“二十连丰”，连续 9 年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

上，国家粮食安全总体有保障。然而，大国小农、人多地少的基

本国情农情没有变，耕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依然突出，

粮食安全的基础还不够稳固。

当前，从国内看，随着自然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趋紧，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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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粮食需求持续增长，粮食供求紧平衡态势

将长期存在，未来一段时期，现有产需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从

国际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国

际环境风高浪急，全球粮食产业链、供应链不确定风险增加。总

的来看，未来三大主粮如果连续大幅突破关税配额，或将严重影

响国内粮食持续稳定生产。

（三）容易引发粮食进口输入性风险

21 世纪以来，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净进口量 / 总消费量）

节节攀升。从三大主粮总体看，2014—2023 年，对外依存度从

1.6% 升至 6.2% ；从具体品种看，2000—2023 年，我国小麦对

外依存度从 0.7% 升至 8.0%，玉米从 -11.0% 升至 9.2%，大米

从 -1.5% 升至 0.5%。目前，除大米以外，我国小麦、玉米以及

三大主粮总量对外依存度均高于 5% 的国际警戒线。

关税配额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减缓或阻断国际粮价波

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例如，2022 年国际小麦和玉米价格月度同

比涨幅最高分别达到 74% 和 36%，而我国小麦、玉米价格走势

较为平稳，成品粮零售价格更为稳定，全年 36 个大中城市大米

零售价比 2021 年下降 1%，面粉零售价比 2021 年上升 3%。

随着我国粮食对外依存度持续上升，粮食进口输入性风险不

容忽视。一方面，国内外粮价联动性增强，价格传导效应显现，

国际粮价波动必将波及国内市场；另一方面，在国内粮食持续增

产、有效需求相对不足情况下，进口粮食必将进一步挤压国内粮

食市场空间，从而侵占国内种粮农民收益。如果完全放开粮食关

税配额限制，国际市场必将严重冲击国内粮食产业安全，恰如大

豆取消进口关税后，进口量持续上升、屡创新高，而国产大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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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边缘化，2023 年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高达 82.7%。

三、政策建议

（一）优化粮食关税配额管理政策

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

科技支撑”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尤其是在三大主粮进口连续超配

额且呈常态化趋势的背景下，我们要顺势而为、争取主动，充分

合理地利用 WTO 规则，辩证灵活地把控好我国粮食关税配额管

理策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精准实施。

一是坚决筑牢粮食关税配额“防火墙”。粮食关税不减让、

配额不扩大，对稳定国内粮食生产至关重要。实施三大主粮关税

配额政策，有效限制了进口规模，使国内粮食产业免受进口冲

击，为国内粮食市场打造了一道坚实“防火墙”，进而从根本上

保护了种粮农民积极性。关税配额管理改革后，三大谷物配额类

型总体上均转变为有约束力的配额类型。当前，一些国家希望我

国扩大粮食关税配额，甚至国内一些人也有同样的想法；对此，

我们一定要保持不轻易扩大谷物市场开放的战略定力，不可轻易

调整现有粮食关税配额制度，更不能为了个别国家而调整。

二是精准把控进口规模品种和时机节奏。要充分利用国际国

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持适度进口以满足国内需求，是

我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理性选择和现实路径。要科学合理利用国际

粮食资源，用足用活用好 WTO 规则以及明确保留给我国的关税

配额管理方式，时刻跟踪国内外市场动态变化，做到实时监测、

及时预警，相机抉择、灵活机动，把控好粮食进口规模、品种、

时机、节奏、来源地以及运输方式。

三是优化进口渠道和来源地布设。要不断拓展多元化进口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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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合理规避地缘政治冲突和极端天气对我国粮食进口造成的风

险和不确定性，增强全球粮食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确保粮

食买得到、运得进、吃得好。要发挥大国外交优势，全方位布局

粮食进口来源地，构建以我为主的全球进口“朋友圈”，全面提

升我国粮食国际掌控力、定价影响力。

（二）做好应对欧美诉讼攻击准备

当今世界，粮食不仅仅是食物，更是战略武器。面向三大主

粮全面超过配额的新常态、新形势，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两种资源”的较量、权衡，面向 WTO 改革的新挑战、新机遇，

要谨防欧美攻击我国关税配额管理制度。

一是认真评估两个报告的关键要义。针对《2023 年中国履

行加入 WTO 承诺报告》，要全面解析研判，从中捕捉可能的诉讼

攻击点；针对《2019 年专家组报告》，要重点评估研判，从中总

结经验、吸取教训，进而有的放矢地做好可能的诉讼攻击应对准

备。例如，针对 DS517 案，我国采取了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如明

确申领配额的基本资格标准，详细规定分配原则及再分配程序，

完善公众意见征询流程，消除国营贸易配额管理过程中的行政障

碍，取消三大谷物的使用要求限制；确保了以不抑制每种关税配

额足额使用的方式管理关税配额，实现了三大主粮进口配额总体

上均由未充分利用转变为有约束力的充分利用。要不断地调整与

改进相关做法，继续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管理粮食关税配额，

提高履诺水平；继续加强与 WTO 各成员的广泛商议、交流合作，

同时推进 WTO 改革，使其更好地维护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

二是谨慎使用贸易救济措施。粮食过量进口损害国内粮食产

业福利，可以通过提高关税措施确保国内粮食产业的合理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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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内粮食产业安全。该措施简单易行、立竿见影，但经常被

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采用时必须慎之又慎。

三是善于运用非关税措施。随着关税大幅度下降，WTO 各

成员越来越多地借助非关税措施实现贸易保护。要利用好非关税

措施的隐蔽性、歧视性、灵活性、针对性以及更易限制进口等特

性，控制好粮食进口的数量、质量和时间节点，严防因粮食进口

而冲击国内市场。

四是提高我国农业谈判话语权。近年来，贸易争端频率高

发，面对当前日趋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未来我国面临的国际争

端可能会有增无减。面对当前国际规则体系尤其是 WTO，仍然存

在大量模糊地带，我国要研究透彻、运用准确、应诉有数，要做

规则的制定者、重塑者、主导者，力争农业谈判中的主动权。面

对我国农业政策与国际规则的互适性问题，我们要在政策措施谋

划设计、迭代更新时，注重与国际规则的适应性，从源头上避免

国际争端的发生以及舆论压力。

（三）稳定国内粮食生产，夯实保供根基

粮食安全要不得丝毫麻痹大意，不要也不能指望依靠国际市

场来解决，必须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切实稳定国内粮食生产，

进一步夯实粮食保供稳价根基。

一是依法保障粮食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安全保障法》

已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粮食安全保障领域的首部“基本法”。要

加快推动我国粮食安全从政策性治理向法治化治理转变，切实做

到“依法管粮、依法治粮”，不断提高粮食安全依法治理水平，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二是切实践行大食物观。要构建以粮食安全为基线、以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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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为底线、以食品安全为“红线”“三线”并重的大食物产业

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要树立大资源观，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

资源，推动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转型发展。要树立大农业观，要

坚持以粮食生产为基础，统筹“粮经饲”生产，推动“种养加”

一体化、农林牧渔相结合。要树立大市场观，抓紧构建国内国际

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高我国食物供应链的安全性、

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三是夯实粮食稳产保供根基。要加快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

产能提升行动，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力。要抓住耕地和种子两

个要害，严守耕地“红线”，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加强高标准农

田建设，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要

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完善粮食生产体系和经营体

系，切实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供稿人：�孔繁涛  杜  锐  曹姗姗  孙  伟  刘继芳  安  民 

徐  超

单  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吉林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乡村振兴学院 

中央农办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软科学研究基地





（欢迎引用、摘编、全文刊载，请注明出处，尊重著作者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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